
檔號 :

係存年限: 109. 10. 30 正本

衛生福利部 函

地址: 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號

聯絡人:楊雅淳

聯絡電話: (02)8590-7382 
傳真: (02)8590-7088 
電子郵件: mdangel@mohw.gov.tw 

m
m
m
m
m
m
m

山
間
令
、M

M
州
州
之

喇
喇
喇
樓

"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咽
句

3

喇
喇
州
號

叫
叫
刷
叫
剛
剛
叫
A

『

M
M
M
M叫闖
闖
『
/

附
叫
叫
叫
叫
叫m
m
令
3

刷
刷
刷
刷
段

州
州
州
路

岫
嘲
嘲
德

|
|
|
八

4

市

nvLU 
ζ
J
.
3
 

叩
畫
室

受文者: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9年10月 28 日

發文字號:衛部醫字第 1091665245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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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告:所詢物理治療師依通訊診察治療辦法規定，依醫囑執行通訊

治療業務之疑義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復貴會109年4月 16 日 (109)臺物字第 015號函。

二、按通訊診察治療辦法(以下稱本辦法)第3條第 1項第 6款規

定，通訊診療之醫療項目包含衛生教育;第7條第5款亦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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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機構實施通訊診療，包含護理人員、助產人員或其他醫

事人員依醫囑執行通訊診療業務，上開醫事人員包含物理治

療師。E
.
E
-
K繞
i

i 三、承上，物理治療師以通訊方式執行物理治療業務，除應符合

物理治療師法第7條第 1項及第 12條第2項規定外，並應與執

行通訊診療之醫療機構依本辦法第 5條規定，擬具通訊療實

施計畫，經直轄縣、(市)衛生局核准後，始得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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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另本部為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，已分別於109

年2 月 10 日、 19 日及26 日以衛部醫字第 1091660661 號、第

1091661115號及第 1091661228號等函(如附件) ，請衛生局建

立通訊診察流程、設立防疫專線窗口及指定通訊診察之醫療

機構(含窗口專線)。對於配合檢疫與防疫採行措施之居家隔

離、居家檢疫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應自主管理健康者，

若有就醫需求可撥打地方衛生局防疫專線，由衛生局確認、醫

療需求且民眾同意接受通訊診療後，安排醫療機構依通訊診

察治療辦法規定辦理。

正本: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
副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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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:

保存年限 :

衛生福利部 函

地址: 11558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

號

聯絡人:楊雅淳

聯絡電話: (02)8590-7382 
傳真: (02)8590-7088 
電子郵件: mdange 1 @mohw. gov. tw 

受文者: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9年2月 10 日

發文字號:衛部醫字第 1091660661號
速別: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話:為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需要，對於配合檢疫與防

治採行措施之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，其就醫得暫依說明段

辦理，言青查照轉知所轄醫療機構，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業於109年 1 月 15 日以街授疾
1090100030號公告，新增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。

二、當揭隔離者，經專業判斷，視其病情，依下列方式就醫:

(一)須立即接受醫療處置之情形，視為醫師法第 11條第 1 項但
書之急迫情形，得以通訊方式詢問病情，為之診察，開給

方劑，並依「通訊診察治療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
(二)病情穩定之慢性病患者，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7條

規定，得委託他人向醫師陳述病情並領取方劑，或依「通

訊診察治療辦法」之特殊情形病人，以遠距醫療方式提供

服務。

正本:地方政府衛生局
副本:衛生福利都疾病管制署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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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 :

係存年 F良:

衛生福利部 函

受﹒文者: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9年2月 19 日
發文字號:街都醫字第 1091661115號
速別: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說明二

地址: 11558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泉路6段488

號

聯絡人:楊雅淳

聯絡電話: (02)8590-7382 
傳真: (02)8590-7088 
電子郵件: mdange1@mohw. gov. tw 

主音:為應「嚴重特殊傳吾吾性肺炎」疫情防疫需要，本部 109年2 月

10 日街都醫字第 1091660661 號函(諒達) ，對於配合 疫與防
疫採行措施之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之就醫方式，(為依通訊

診察治療辦法規定辦理一節，補充如說明段，請查足。

說，明:

一、依據109年2 月 18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第九次會議及本部

中央健康保險署同年月日召開「因應COVID-19C 武漢肺炎)疫
情配套措施討論會議」等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檢送本部研擬「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民眾通訊診察參考流

程」供參，請貴局盡速建立通訊診察流程、設立防疫專線窗

口及指定通訊診察之醫療機構(含窗口專線)。

三、若評估病人於居家隔離或檢疫期間，確有就醫需求，得依醫

師法第 11條及通訊診察治療辦法所定之急迫情形辦理，貴局

指定之醫療機構無須提報通訊診療實施計畫，且不限定非初

診病人，惟仍應遵循該辦法第 7條醫療機構實施通訊診療

時，應遵行下列事項:
(一)取得通訊診療對象之知情同意。但有急迫情形者，不在此

限。

(二)醫師應確認病人身分;第二條第二款第一目至第四目情

彤，不得為初診病人。

(三)通訊診療過程，醫師應於醫療機構內實施，並確保病人之

隱私。
(四)依醫療法規定製作病歷，並言主明以通訊方式進行診療。

(五)護理人員、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執行通訊診療醫囑

第 1頁兵2頁



時，將執衍紀錄併同病歷保存。

四、另貴再是育場上開通訊診察之醫療機構名單，應報請本部中央

健康保除哥哥並副知本部。

正本:地方政府衛生局
副本: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、台灣醫院協會、台灣社區醫院

協會、台灣醫學中心協會、中華民國區成醫院協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圈聯合會、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圈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(均會附

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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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會現 :

保存年限 :

衛生福利部函

地址: 11558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泉路6段488

受文者: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9年2月 26B
發文字號:衛部署字第1091661228號
迫別:普通件

密等.&.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虫。主音

號
聯絡人:楊雅淳

聯絡電話: (02)8590-7382 
傳真: (02)8590-7088 
電子郵件: mdangel@mohw. gov. tw 

主話:本部109年2月 10 日衛部醫字第 1091660661號函(如附件) ，有
關對於配合檢疫與防疫採行措施之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之就

醫方式， .得依「通訊診察治療辦法」規定辦理一案，其適用
對象擴反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應自主健康管理者，宮會章照

轉知所轄醫療機構﹒

說明:當案相關補充說明，本部109年2 月 19 日衛部書字第

1091661115號函諒途。

正本:地方政膺衛生局
副本:衛生福利都.中央健康保險署、衛生搞科部疾病管制署、台灣醫院協會、台灣社區醫院

協會、台灣醫學中心協會、中華民園區域醫院協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今會、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團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圈中醫師公會全國聯令會〈均令附

件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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